附件1
海南省医疗服务项目（市场调节价）备案表

医疗机构名称：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说明
	计价单位
	备案价格
（元）
	备注

	1
	011105000010000
	床位费（单人间）
	指住院期间为患者提供的单人病房及相关设施，可提供用于家属陪护、独立卫浴等需求的相关设施。
	
	单人间床位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院自主制定收费标准，未达到本条所列服务产出要求的单人间，收取床位费从严把握，或暂时按原政府指导价。
	床位·日
	600
	不同房型配置价格标准如下：床位费（单人间一）380元、床位费（单人间二）280元、床位费（单人间三）128元。

	2
	011109000020001
	救护车转运费-高层人力转运（加收）
	
	
	高层无电梯的人力转运。医疗机构可自主定价。高层是指三楼及以上楼层。
	公里
	85
	基础费用85元（含三楼层）；三层以上无电梯的人力转运，每增加一层加收15元楼层费。

	3
	011106000040000
	会诊费（远程会诊）
	指因患者病情需要，邀请方和受邀方医疗机构通过可视视频实时、同步交互的方式开展的远程会诊。
	
	1.按照受邀方医疗机构标准收费。
2.收费范围限国卫医发（2018）25号《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试行）》准许开展的诊疗服务。
3.护理、药学不作为单独临床学科计价。
	日
	850
	[bookmark: _GoBack]1.多学科会诊850元/日。单学科会诊按医师职称+人数方式计价，医师职称收费标准为：主任医师300元/日，副主任医师250元/日，主治医师200元/日。
2.开通网络计算机系统，邀请方医疗机构通过网络向受邀方医疗机构提供病患临床及CR、DR、CT、MRI、心电等影像资料，由受邀方出具诊断报告的按协议价收取。

	4
	011107000010000
	上门服务费
	根据患者需求，医疗机构派出医务人员，前往患者指定地点为其提供合法合规的医疗服务。
	
	1.上门服务费可由公立医疗机构自主确定。
2.计价单位“次·人”中的“人”是指每名专业人员。例如由1名医师、1名护理人员同时提供上门服务的，收费为“上门服务费”价格x2。
3.“上门服务”是指医疗机构以质量安全为前提，为各类群体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收费采取“上门服务费+医疗服务价格”的方式，即上门提供服务本身收取一次“上门服务费，提供的医疗服务、药品、医用耗材等，收费适用本医疗服务执行的医药价格政策。不再以“上门+某服务”的方式设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4.对于医疗机构上门提供的医疗服务，已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长期护理保险等方式提供经费保障渠道的，不得额外收取上门服务费。
	次·人
	170
	1.上门服务费（急救出诊）：急救出诊30元/次·人（如，由1名医师、1名护理人员共同提供上门服务，收费为30元×2）。
2.上门服务费（儋州市内）：执行城区内上门服务170元/次·人，服务地点在5公里范围内的，免收交通费，超出5公里后，每公里加收5元。计价里程按服务人员从出发地至服务地点再返回出发地的往返总里程计算，不足一公里按一公里计。

	5
	013112010220000
	盆底功能手法治疗费
	通过手法等方式改善盆底功能。
	
	1.半小时后每增加10分钟加收，根据平均治疗时长设置每日费用封顶线。
2.采用电、磁等各种物理方法进行盆底功能治疗的，统一按照“物理治疗”类立项指南的相关项目收费。
	半小时
	118
	半小时后每增加10分钟加收15元，每日治疗时长不超过1小时，最高收费不超过163元。


联系人：林健               联系电话：18608926365
